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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管理。 

（十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安心食品履歷追溯服務網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99） 

林委員就安心食品履歷追溯服務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安心食品履歷追溯雲端運用計畫」目標為整合經濟部工業局、本院衛生署與農委會的食品履

歷平台資料，建立單一入口網站，以供未來主管機關、食品業者與消費者運用。101 年第一期

計畫為資訊系統開發工作，經濟部已邀請 25 家示範廠商導入部分品項與食品雲整合，針對不

同使用者之需求提供驗證平台，目前該平台尚於試營運階段。 

二、本（102）年食品雲工作重點由本院農委會接續執行，除持續整合所轄生產履歷系統、導入生

產鏈中相關業者，增加食品業者參與程度及提高完整性外，將挑選示範體系逐漸增加品項，

擴大可追溯之產品種類。另農委會將持續進行宣導與推廣工作，針對民眾需求修正調整資訊

系統功能、使用者界面，並改善資料完整性，以方便民眾查詢使用。 

（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保母督導管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0） 

林委員就保母督導管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內政部兒童局 102 年 3 月 1 日「研商保母管理及加強托育服務會議」決議略以「在開辦登記

制度前，可先運用『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既有機制督導管理保母，並將

全日托育保母照顧比例予以限縮，不僅要密集訪視，甚至將保母與家長列為輔導關懷之重點

對象，必要時提供資源協助。」足見其精神意旨與本案不謀而合。 

二、同年 3 月 20 日、4 月 10 日（預定）分別召開前開計畫及第 8 次「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及管理

辦法（草案）」研修會議，針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之收托人數、服務內涵、登記流程、

收費原則及主管機關審核、檢查、輔導等規定進行討論，並將全日托育服務限收托 2 名幼童

之規範併同「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討論修正，以保障幼兒收托安全，符合社會期待。 

三、另為使從業保母人員瞭解相關法規規定，避免登記制度實施後對地方政府及現行保母管理制度

造成過大衝擊，內政部兒童局業於 101 年起陸續建置保母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並配合法

令規定與政策規劃，透過電視廣告及電台廣播提醒有心從事保母工作或是現職保母的民眾，

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起，只要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務必要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

，才能擔任保母人員，否則將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此外，亦呼籲家

長應透過社區保母系統尋找合格保母，使得申請托育費用補助，積極保障幼童照顧品質，以


